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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腔镜手术中的规范

化应用研究”项目 2026 年度课题申报指南

近年来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生活方式变迁，我国肿瘤的

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，给我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

沉重负担。对绝大多数早期或较早期实体肿瘤，手术切除是首选

的治疗方法，其中腔镜手术以其创伤小、恢复快、视野清晰等优

势，已成为许多手术的首选方式。然而在临床工作中，腔镜镜头

常因起雾或被血液和组织直接污染导致手术视野受损，一定程度

上影响了手术的正常开展。针对该临床问题，我中心发起临床科

研专项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腔镜手术中的规范化应用”项

目，旨在利用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”提升腔镜手术效率及质

量，并规范该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。现将本项目 2026 年度课题申

报指南予以公布，请按指南要求组织课题申报。

一、申报说明

（一）本项目是一项多中心、前瞻性的临床队列研究，拟遴

选约 60家课题承担单位参与研究，研究周期为 2年。

（二）本项目由“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”作为项目技术

牵头单位，负责总体研究任务的统筹、协调和指导。

（三）各申报单位可选择以单中心形式进行申报，也可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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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协作单位以多中心形式申报，协作单位由课题承担单位负责

管理，并严格遵守项目管理各项规定。

（四）各申报单位填报的任务指标不应低于本指南规定的考

核指标。

二、研究内容

基于我国行腔镜手术治疗的肿瘤患者队列研究数据，探索利

用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”提升手术质量及效率的效果，并进

一步探索该技术给患者带来的临床获益；建立不同腔镜术式中“闭

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”的规范化应用指引。本项目主要包括 5个

研究方向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胸腔手术（肺及食管肿瘤）

中的规范化应用研究。

（二）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胃部肿瘤手术中的规范化应

用研究。

（三）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结直肠肿瘤手术中的规范化

应用研究。

（四）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肝胆胰腺肿瘤手术中的规范

化应用研究。

（五）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在泌尿系统肿瘤手术中的规范

化应用研究。

每个研究方向遴选一个组长单位统筹协调本方向内各课题承

担单位研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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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预期目标及考核指标

（一）预期目标/总任务考核指标

1. 建立一个多中心、前瞻性的，应用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

术”行腔镜手术治疗的肿瘤患者队列。

2. 根据队列数据，探索不同疾病中应用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

技术”提升手术效率对患者带来的具体临床获益，形成一份高质

量研究报告。

3. 建立不同腔镜术式中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”的规范化

应用指引。

（二）各课题承担单位考核指标

1. 建立一个本中心前瞻性的，应用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”

行腔镜手术治疗的肿瘤患者队列（含暴露组及对照组），队列内新

纳入暴露组患者不低于 100例，随访时间至少包含住院全周期，

并按时将研究数据完整录入上传。

2. 分析本中心利用“闭式腔内镜头清洗技术”提升手术效率

对患者带来的具体临床获益，形成研究报告。

四、研究经费

本项目研究经费由我中心统一管理。每个课题承担单位支持

经费一般为 10-30万元（根据任务强度调整）。课题经费按照项目

执行计划分阶段拨付，课题启动后拨付 50%，结题验收通过后拨

付剩余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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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资格要求

2. 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要求的执业资质。

3. 应具备开展课题研究的临床基础和相应技术能力，具备相

应运行管理规范等

1. 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地级市及以上三级医院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。

。

4. 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

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5. 技术牵头单位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组织各研究方向

课题单位共同完成研究任务；组长单位积极配合技术牵头单位工

作安排，组织本方向内各课题承担单位共同完成研究任务；各课

题单位应能够与技术牵头单位及组长单位积极配合，组织好本中

心各项研究工作，共同完成总任务目标。

（二）课题负责人资格要求

1. 应为在上述单位正式任职的医务或科研工作者，在本项目

研究领域有一定研究基础。

2. 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

（196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

3. 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。

4. 应为该课题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

研人员，具备坚实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，了解本专业进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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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点问题，可针对本单位实际情况对技术路线进行科学调整，并

能够按时完成科研任务。

5. 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

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三）限项要求

1. 每个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项课题，研究方向限选 1 个。

2. 课题负责人承担我中心临床科研专项在研课题不超过 2

项。

3. 课题单位作为课题承担单位或协作单位申报本项目限 1

项。

请各申报单位科教部门做好申报工作的统筹与核查。项目申

报过程中，如发现申报超项，中心将退回全部涉及超项的课题。

（四）法规与伦理要求

1. 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保藏、利用、对外提供等的活动，

须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

资源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 涉及病原微生物的活动，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

物安全法》和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3.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活动，须遵守《涉及人的

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《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

审查办法》《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》等国家相关规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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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规范。在项目正式实施前，须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

知情同意书。

4. 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活动，须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

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

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

有效，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

5. 涉及人工智能的活动，须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等国家相关规定的

伦理要求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《新一代

人工智能伦理规范》等伦理规范。

6. 涉及科技伦理的项目立项后，课题承担单位和主要参与者

应加强科技伦理知识的学习和培训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

和科技伦理要求，尊重国际公认的伦理准则。若在执行期间更改

研究方案的，项目承担单位应重新向项目管理专业机构提交更改

研究方案后的科技伦理审查意见。

六、申报时间

自指南发布之日起，截止至 2026 年 2 月 1 日 24 时。

七、申报流程

请课题负责人仔细阅读申报指南，按要求填写《课题申请书》，

经申报单位审核盖章并扫描后，将申请书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发

送至中心邮箱（邮件邮件以“腔内清洗申报-课题负责人姓名”命

名，申请书扫描件以“申报书-课题申报单位名称全称-课题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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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姓名”命名）。逾期未提交者不再受理。

我中心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并通过专用邮箱反馈审

核意见。课题形式审查通过后，我中心将按计划组织立项评审工

作。

八、咨询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彭老师，010-88387273。

邮箱：chengguochu3@dcmst.org.cn。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五栋大楼 B3座 5层，

临床科研专项组。

mailto:chengguochu3@dcmst.org.cn。

